
新建住宅小区给水设施建设一次性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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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新建住宅小区给水设施建设。

二、事项内容：

（一）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建设：建设范围为泵房进水总水表至各幢高层住宅用户结算

水表的供水设施，包括供水管道、水表阀门、远传系统、安防监控设施、水质检测、消毒设

施、加压系统（包含水箱、稳流罐、水泵机组、电气控制柜、管道阀门等附属设施）及二次

供水泵房内装饰等内容。

（二）小区直供区供水设施建设：建设范围为小区直供区单元楼至用户结算水表处的给

水设施。

（三）小区场外给水设施建设：建设范围为用地红线内小区场外给水工程施工图范围内

的相应设施（包含供水管道、阀门、水表等）。

三、服务对象：企业法人。

四、服务时限：约定。

五、办事程序：

给水设施的建设可以选择由房地产开发公司自行建设或委托供水企业建设。具体流程如

下：

（一）房地产开发公司自行建设：填写申请表→方案评审→设计→施工图评审→施工→

竣工验收→通水→委托运维→资料归档。

（二）委托供水企业实施建设：填写申请表→方案评审→设计→施工图评审→签订委托建

设协议→施工→竣工验收→通水→委托运维→资料归档。

六、所需资料：

营业执照、企业法人代表、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单位公章）；立项批复或项目《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定点红线图（区自规局或管委会规划局出具）；建筑总平面图、

综合管线图、全套给水及消防施工图（含蓝图及电子图）；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书（可

在费用核定前提交）。

七、收费依据（若房地产开发公司自行决定委托供水企业实施建设）：

（一）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根据《绍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绍兴县高层

住宅二次供水配套设施建设费等收费标准的批复》（绍市发改价〔2012〕55号）执行，并

根据行业主管部门后续最新收费标准实时更新；以行业主管部门认可后的房屋建筑面积测

绘成果书为依据。不含二次供水泵站内装饰费用。

（二）小区直供区供水设施建设：按设计工程量编制预算，最终按实结算。



（三）小区场外给水设施建设：按设计工程量编制预算，最终按实结算。

（四）给水设施的建设可以选择由房地产开发公司自行建设或委托供水企业建设。如

房地产开发公司自行建设，则不适用本条的内容。

八、项目管理须知：

（一）方案评审：

1.房地产开发公司需在办理项目基建接水时，同时向供水公司申请项目给水建设方案

评审（填写《新建住宅小区给水设施建设方案评审申请表》，并提交相关所需资料），由供水

公司工程管理部门及时对接房地产开发公司，并再次告知《新建住宅小区给水设施建设一

次性告知书》内容，对相关政策、标准及注意事项进行当面解答。

2.在房地产开发公司提交建设方案评审申请后，供水公司在 20 个工作日内组织方案

评审，在方案评审后，房地产开发公司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施工图优化设计方案，

并由供水公司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施工图联合审查。

3.项目评审、施工图审查由设计单位、房地产开发公司、供水公司三方共同参加。

（二）设计要求：

设计方案、施工图纸均由房地产开发公司自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供水公司组织设计方案及施工图纸审查，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出具相

关审查意见，由设计单位根据相关意见进行优化设计、图纸修改，经设计单位、房地产开

发公司、供水公司三方确认后，完成施工图备案方可实施建设。

（三）项目施工管理：

项目施工需具有市政三级及以上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建设，相关施工合同报供水公司

备案。施工单位需注意事项：

1.严格按三方确认的施工图纸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涉及设计变更，需经三方共同审核

同意方可施工。

2.泵房设施、管道井内布管、地理井箱切筑、阀门布局等关键部位须经现场施工交底方

可施工。

3.各阶段供水设施施工前需提前告知供水公司，以便对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进行监管。

4.施工过程中如涉及隐蔽工程的需做好图片、影像资料记录，若缺少隐蔽工程验收资料

的将不予竣工验收。

（四）设备材料：

工程所需的全部材料由房地产开发公司自主选定，所采用的管道、管件、设备和辅助

材料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卫生性能应符合《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

性评价标准》（GB17219）、《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 的规定。

1.原则上小区场外直径 100 毫米及以上管道，采用钢管、球墨铸铁管；小区场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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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立管直径80 毫米及以下管道，宜采用薄壁不锈钢管、不锈钢复合管；小区地下室架空管

采用不锈钢复合管、钢管（需做好防腐）；泵房内管道及配件采用不锈钢材质。不锈钢材

质均需采用 SUS304 及以上食品级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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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压设备及连接件须有耐压试压报告，主要包括强度耐压试验和严密性耐压试验。

3.工程涉及设备、材料需提供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

许可批件等相关资料，同时需提供到货现场抽检检测报告。

（五）项目验收：

工程项目验收根据工程进度分阶段组织，包括但不仅限于隐蔽工程验收、设备调试、

管道试压、管道冲洗、材料质量检验等节点，需有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供水

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有监理单位的，监理单位共同参与。

1. 隐蔽工程图像资料要求于验收前提交；隐蔽工程日常进行抽检，发现未符合规范要

求且未整改到位的，不予验收。

2. 管道冲洗后的水质检测报告需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二次供

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等规范要求。

3.供水工程安装调试检验完成后，按以下要求组织竣工验收：

（1）工程质量按《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

《建筑给水排水及釆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

标准》（GB50300）、《住宅建筑生活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浙江省（DB33/T1171）及其他

现行标准、规范、规章、行业主管部门出台的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2）设备安装按《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适用规范》(GB50231）和《工业自动

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J93-86）规定进行验收。

（3）电气工程安装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电气装置安装

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和《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HGB50303）

规定进行验收。

4.竣工验收时重点检查项目：

（1）水泵运行噪音监测、水泵运行轴承温度、水泵的外壳震动符合国家标准，水泵的出

口压力应稳定并符合设计要求，水泵扬程、流量等参数按设计要求同时开放的最大数量配水

点应全部达到额定流量。

（2）泵房自动化设备、检测设备验收，远传水表及泵房内远程控制、监控设施调试并

上传至供水公司中控平台，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3）电气设备验收。

（4）管道、管件验收。

（5）阀门验收，阀门要求启闭灵活、密封性能良好。



（6）阀门井及水表箱验收。

（7）泵房内装饰、布局等是否符合现行标准化泵房要求。

（8）隐蔽工程包括覆土深度、管线间距、防腐处理、支墩浇筑等。

5.供水工程竣工验收时，需提供以下资料：

（1）供水设施竣工图及电子地形图。

（2）增压设备及其组件、配件、附件、管材、材料等的出厂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设

备使用说明书和电气图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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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生活饮用水接触的管材、贮水池（箱）等的卫生安全性评价和相关批准文件。

（4）中间试验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5）系统试压、冲洗、消毒、调试检查记录。

（6）水质检验单位出具的水质检验合格报告。

（7）水质仪表、远程控制系统、视频、门禁、红外报警系统等的出厂合格证、质保证

书、说明书和相关电气图纸等。

（8）泵房防雷检测报告（若属地面泵房的）、泵房噪音检测报告。

九、联系电话：0575-84294414、96390（24小时）

供水公司工作人员在与房地产开发公司就给水设施建设接洽的过程中仅具有服务职能，

不应强制选择任何设备材料，如出现相关情况，房地产开发公司可及时向供水公司反映，并

协助调查落实。

本单位已清楚了解《新建住宅小区给水设施建设一次性告知书》的各项内容。

负责人签名：

负责人职位：

绍兴柯桥供水有限公司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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